沂源三中财务管理制度
　　 为了进一步规范学校的财务行为，加强财务管理和监督，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促进教育事业健康发展，根据《事业单位财务规则》和国家有关法律制度，结合本学校特点，制定本制度。
　　 学校财务管理的基本原则是：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财务规章制度;坚持勤俭办学的方针。
　　 学校财务管理的主要任务是：真实反映学校财务状况，努力节约支出;建立健全财务制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加强资产管理，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资产，防止资产流失;加强对学校经济活动的财务控制和监督，防范财务风险。
　　 学校财务管理实行校长负责制。学校的财务活动在校长的领导下，由学校总务处统一管理。
　　一： 收入管理
　　1、收入是指学校为开展教育教学及其他活动依法取得的非偿还性资金。
　　2、中小学校收入包括：
　　(1)财政补助收入，即学校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各类财政拨款。
　　(2)上级补助收入，即学校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3、学校应当将各项收入全部纳入学校预算，统一核算，统一管理。
　　中小学校严禁设立“小金库”，严禁账外设账，严禁公款私存。
4、学校收入应当合法合规;收费应当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收费范围、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使用符合国家规定的合法票据。
二、支出管理
　　5、支出是指学校为开展教育教学及其他活动发生的各项资金耗费和损失。
　　6、 学校支出包括：
　　(1)事业支出，即学校开展教育教学及其辅助活动发生的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基本支出是指学校为了保障其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和其他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项目支出是指学校为了完成特定工作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在基本支出之外所发生的支出。
　　(2)其他支出，即本条上述规定范围以外的各项支出。
　　7、学校应当将各项支出全部纳入学校预算，建立健全支出管理制度。
　　8、学校的支出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财务规章制度规定的开支范围及开支标准;国家有关财务规章制度没有统一规定的，由学校结合本校情况规定，报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备案。学校规定违反法律制度和国家政策的，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应当责令改正。
　　学校应当加强支出管理,基本支出、项目支出不得混用。公用支出不得用于教职工福利等人员支出。项目支出应当按照规定专款专用,不得挤占和挪用。
　　9、学校从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取得的有指定项目和用途的专项资金，应当专款专用、单独核算，并按照规定向财政部门或者主管部门报送资金使用情况;项目完成后，应当报送专项资金支出决算和使用效果的书面报告，并接受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的检查、验收。
　　10、学校各项支出应当按照实际发生数列支，不得虚列虚报，不得以计划数和预算数代替。
　　11、学校应当严格执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和政府采购制度等有关规定。    　　第12、学校应当依法加强各类票据管理，确保票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使用正确，不得使用虚假票据。
　　三、资产管理
　　13、资产是指学校占有或者使用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包括各种财产、债权和其他权利。
　　14、学校的资产包括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和对外投资等。
　　15、学校应当建立健全资产管理制度，加强和规范资产配置、使用和处置管理，维护资产安全完整，保障事业健康发展。
　　16、学校应当按照科学规范、从严控制、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和事业发展需要的原则合理配置资产。
　　17、流动资产是指可以在一年以内变现或者耗用的资产，包括现金、各种存款、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应收及预付款项、存货等。
　　应收及预付款项是指学校在开展教育教学和其他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各项债权，包括应收账款、应收票据、预付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等。
　　存货是指学校在开展教育教学及其他活动中为耗用而储存的资产，包括各类材料、燃料、消耗物资和低值易耗品等。
　　18、学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现金及各种存款的内部管理制度，加强资金监督管理，对应收及预付款项应当及时清理结算，不得长期挂账。对存货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清查盘点，保证账实相符。对存货的盘盈、盘亏应当及时处理。
　  19、 学校应当设置固定资产总账、明细账及固定资产卡片，详细记载固定资产的编码、名称、类别、规格、型号、原值、购置日期、使用部门等信息，完整反映固定资产情况。
　　学校应当对固定资产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清查盘点。年度终了前应当进行一次全面清查盘点，做到账、卡、物相符。对盘盈、盘亏的固定资产，应当及时查明原因，按照规定处理。
四、 负债管理
　　20、负债是指学校所承担的能以货币计量，需要以资产或者劳务偿还的债务。
　　21、学校的负债包括借入款项、应付及预收款项、应缴款项、代管款项等。
　　借入款项是指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经批准从银行等金融机构借入的短期或者长期借款。
　　应付及预收款项包括学校应付票据、应付账款以及其他应付款和预收账款等。
　　应缴款项包括学校收取的应当上缴国库或者财政专户的资金、应缴税费，以及其他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应当上缴的款项。
　　代管款项是指学校接受委托代为管理的各类款项。学校应当加强代管款项管理，分项核算，按时结清。
　　22、学校应当建立健全财务风险控制机制，规范和加强借入款项管理，严格执行审批程序。
　　五、财务报告和财务分析
　　23、财务报告是反映学校一定时期财务状况和事业发展成果的总结性书面文件。
　　学校应当定期向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以及其他有关的报表使用者提供财务报告。
　　24、学校报送的年度财务报告包括资产负债表、收入支出表、财政拨款收入支出表、固定资产投资决算报表等主表，有关附表及财务情况说明书等。
　　25、财务情况说明书，主要说明学校收入及其支出、结转、结余及其分配、资产负债变动、对外投资、资产出租出借、资产处置、固定资产投资、财务分析指标、绩效等情况，对本期或者下期财务状况发生重大影响的事项，以及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26、学校的财务分析是财务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应当按照主管部门的规定和要求，根据学校财务管理的需要，进行财务分析，定期编制财务分析报告。
　　财务分析内容包括学校事业发展和预算编制与执行、资产使用、收入支出状况、专用基金变动以及财务管理情况、存在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等。
　　财务分析指标包括预算收入和支出完成率、人员支出与公用支出分别占事业支出的比率、生均事业支出、生均公用支出以及资产负债率等。
　　六、财务监督
　　27、学校财务监督的主要内容包括：
　　(1)预、决算编制的科学性、真实性、完整性和预算执行的时效性、均衡性;
　　(2)各项收入、支出的合法性、合规性;
　　(3)结转和结余资金以及专用基金管理的合规性;
　　(4)资产管理的安全性、合规性、有效性;
　　(5)负债的合规性和风险性;
　　(6)学生人数、教职工人数等基础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28、学校应当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经济责任制度、财务信息披露制度等监督制度，依法定期公开财务信息。
29、 学校应当依法接受主管部门和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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